
1 

 

Cochrane review改變了我的行動~ 

改變奇美三院區作業標準之周邊靜脈導管留置時間 

 

郭嘉琪 

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急診室高階護理師 

 

改善的行動 

    奇美醫院於2012年導入Cochrane review實證證據，並藉由本土性隨機控制試驗(RCT)印證，

修訂作業標準為「三班評估靜脈注射部位無感染徵兆下，靜脈留置針96小時更換，困難注射

者可依醫囑再延長留置時間」，Cochrane review改變了三個院區(永康、柳營、佳里奇美，共

2414床)的常規作業標準，顯著減少靜脈注射的衛材成本與護理時數。 

 

實證內容 

    Webster等人分別於2010年、2013年、2015年發表周邊靜脈導管重置時間的Cochrane review

報告，系列最新報告(Webster, Osborne, Rickard, & New, 2015)顯示有症狀更換組與常規3天更

換組在導管相關血流感染(risk ratio=0.61, 95%CI[0.08,4.68], p=.64)、靜脈炎(risk ratio=1.14, 

95%CI[0.93,1.39], p=.20)危險比均無統計顯著差異；有症狀更換組卻可顯著減少導管重置成本

(mean difference= -6.96澳幣/人，95%CI[-9.05,-4.86], p<.00001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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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述具體改善成效 

    奇美醫院護理部於2012年導入實證知識轉譯概念，考量護理部靜脈注射原作業標準「三

天常規更換周邊靜脈留置針」普遍困擾病人與護理人員，耗用照護成本與護理時數，且缺乏

實證證據佐證，於是參酌Cochrane review的周邊靜脈導管重置時間報告「有臨床症狀下重置

周邊靜脈導管，相較於常規三天更換，並不會顯著增加導管相關血流感染與靜脈炎的發生率

(Webster, Osborne, Rickard, & Hall, 2010)」修改作業標準，然而考量轉譯實證知識過程的7A

障礙，剖析Webster等人(2010)納入統合分析的文獻受試者收案來源為澳美等大陸型溫帶乾燥

氣候，考慮溫、溼度是影響周邊靜脈導管相關感染的重要因素，台灣亞熱帶海島型潮濕氣候

是否適合貿然轉譯實證知識，我們在Applicable打了個問號。 

    有鑑於族群與環境差異，實證團隊於2012年在奇美醫院進行了一個本土性的RCT，考量

收案單位病人的平均住院天數為4至5天，故將實驗組定義為周邊靜脈導管留置時間96±2小時，

研究結果證實96小時與72小時更換周邊靜脈導管，兩組個案在靜脈炎、注射處感染、血流感

染與留置針阻塞之發生率並無顯著差異，96小時組可顯著減少152.72元／人的醫療衛材成本(p 

< .0001)與174.23秒／人的護理時數(p < .0001) (王、郭，2014)。 

   基於本土性的實證研究結果，實證團隊於 2014年成功提案奇美醫院護理部作業標準委員

會，修訂靜脈注射作業標準為「三班評估靜脈注射部位無感染徵兆下，靜脈留置針 96小時更

換，困難注射者可依醫囑再延長留置時間」，這個改變同步改善奇美醫院永康、柳營、佳里

三個院區的臨床作業，實證知識轉譯後的長期追蹤調查亦證實直至 2017年，機構內的周邊靜

脈導管相關感染未顯著增加，我們更藉由實證研究結果的期刊發表，陸續影響許多醫療機構

的臨床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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